省长请法学教授讲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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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本报记者陈东升本报通讯员朱兰英
　　“现在,我们举行省政府领导学习会,主题是如何加快法治政府建设。下面,先请朱教授给大家讲课。”6月28日下午,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室,浙江省省长李强的开场白简明扼要,开门见山、直奔主题。
　　会议室里座无虚席,参加学习的除了省政府领导,还有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。
　　此次授谭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朱新力教授长期从事行政法学教学研究,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。他讲课的题目是《坚持依法行政,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》。
　　“公元前384年,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对法治下了一个特别精简的定义:法律的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。”朱新力说,从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考察,政府法治,职权法定、合法行政、权利救济这三点不可或缺。从我国实际来看,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,应当做到合法行政、合理行政、程序公正、高效便民、诚实守信、权责统一。
　　“我举个小例子,意大利某个小镇老鼠很多。镇政府就设计了一个制度,鼓励市民抓老鼠,凭老鼠尾巴可以拿奖金。这一制度出台后,老鼠在10天内大幅度下降。可是10天之后,老鼠开始大幅度增长,因为抓老鼠有奖,市民开始在家里养老鼠。我举这个例子,是为了说明政府执政有合法性问题,也有最佳性问题,合法性与最佳性一个都不能少。”朱新力的讲座旁征博引、生动幽默,举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法律案例做旁证。
　　在说到合法行政时,朱新力特别强调了程序正义的重要。他说,“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讲过一个分蛋糕的故事:5个人分一个蛋糕,怎样分才最公平合理呢?后来他制定了一个程序,让某一个人来划分蛋糕,但必须最后一个拿。为了确保自己能得到可能有的最大一份,他只得平等地划分蛋糕……”随后朱新力讲到,这个故事说明,没有程序正义,就谈不上实体正义,只有程序正义了,才有目的正义。
　　朱新力说,建设法治政府,要特别处理好几对关系:改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,突破法律搞改革,法律权威就无法树立。法治政府建设离不开物质保障,反过来,法治政府建设也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安全、稳定、有序环境。法治建设是维护稳定的根本出路,不能以维稳为借口牺牲法治。领导干部要注意提高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矛盾和问题的能力。
　　学习会设置了交流互动环节。李强第一个提问:“朱教授,刚才您提到了政府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,中国有自身的独特文化,该如何协调共同元素与地域文化特殊性之间的关系?”
　　“法治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,建设法治政府,法治文明的共同元素是必须具备的,但地域文化也应加以考虑。我的看法是,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层面,应当考虑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要求,但不能违背法治政府的基本观念和元素。”朱新力认真作答。
　　有专注的听讲、宁静的思考,也有会心的笑声、热烈的讨论,老师和“学生们”你来我往交流互动,让学习会既庄重严肃又充满生机活力。
　　转眼间,两个多小时过去了。在学习会结束之前,李强发表讲话。他说,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,也是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任务。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,撬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,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职责权限,推动政府职能加快转变。
　　“在今年初省人代会上,我已承诺,浙江要力争成为审批事项最少、速度最快的省份。”李强说,为确保实现这一目标,省政府已确定了今年的工作时间表。7月初,省一级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公布实施；8月初,市一级要公布实施；9月初,县一级要公布实施。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,要广泛征求市县意见,广泛征求企业意见,确保取消和下放的审批权限符合基层要求,贴近工作实际。
　　“朱教授的讲课非常精彩。听了讲课,我们对如何建设法治政府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。”李强语重心长地说,要以这次专题学习法治政府建设为契机,全面推进依法行政,切实做到行政权力授予有据、行政有规、监督有效,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。要加快建设一支懂法守法、严格依法行政的公务员队伍。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、尊法、守法、用法,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




